[bookmark: _Toc11920]

行政处罚决定书
淄高新管综执罚字〔2025〕第0013号
张勇 ：
[bookmark: _GoBack]经查，你（单位）于2024年10月上旬违规装修拆改阳光花园北区*号楼*单*剪力墙，存在破坏承重墙的行为。并且有《调查（询问）笔录》、《调查询问通知书》、《鉴定报告》、《竣工验收报告》等证据佐证。
[bookmark: _Toc20608]本机关认为，你（单位）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规定，2025年08月28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淄高新管综执罚告字〔2025〕0013号），你（单位）未在告知的时间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现依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鲁建法字〔2023〕5号）3700000217638-2事项的相关规定，故将次违法行为裁量阶次定为“一般”。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七十三条“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鲁建法字〔2023〕5号）3700000217638-2事项一般裁量阶次“对单位：责令改正，处6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单位罚款数额6%以上10%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决定按照对单位6万元罚款基数7%的比例对你（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肆仟贰佰元整（¥4200.00）。
履行方式和期限：罚款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淄博高新区天鸿路36号综合执法局办公楼311室办理缴纳罚款手续并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加处罚款。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其指定管辖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0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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